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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

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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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性能混凝土电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超高性能混凝土电杆的产品分类，原材料、混凝土配制及构造，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志与产品合格证，贮存与运输等。 
本标准适用于电力、通信及接触网架空线路的电杆、照明支柱和信号机柱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 700 碳素结构钢 
GB 1499.1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1 部分：热轧光圆钢筋 
GB 1499.2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热轧带肋钢筋 
GB/T 1591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159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 2694 输电线路铁塔制造技术条件 
GB/T 5223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 
GB/T 5223.3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棒 
GB/T 5224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 
GB 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 13788 冷轧带肋钢筋 
GB/T 18046 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GB/T 27690 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 
GB 31387 活性粉末混凝土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T 50081 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2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107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GB 50119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5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JC/T 540 混凝土制品用冷拔低碳钢丝 
JC/T 874 水泥用硅质原料化学分析方法 
JGJ 18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JGJ 52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 
JGJ 63 混凝土用水标准 
JGJ 107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 
TB/T 2922.1 铁路混凝土用骨料碱活性试验方法 岩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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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2922.5 铁路混凝土用骨料碱活性试验方法 快速砂浆棒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超高性能混凝土 ultra-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UHPC 
以水泥、矿物掺合料、细骨料、添加剂等原料生产的具有超高强度和耐久性能的细骨料混凝土。 

3.2 
钢筋超高性能混凝土电杆 reinforced ultra-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 pole 
纵向受力钢筋为普通钢筋的超高性能混凝土电杆。 

3.3  
预应力超高性能混凝土电杆 prestressed ultra-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 pole 
纵向受力钢筋全部为预应力钢筋，且正常使用状态下截面上混凝土不出现裂缝的超高性能混凝土

电杆。 
3.4 

部分预应力超高性能混凝土电杆 partially prestressed ultra-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 pole 
纵向受力钢筋由预应力钢筋与普通钢筋组合或全部为预应力钢筋，且正常使用状态下截面上混凝

土允许出现裂缝但最大裂缝宽度不超过允许值的超高性能混凝土电杆。 
3.5  

薄壁超高性能混凝土电杆 ultra-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 thin-wall pole  
壁厚在 30mm 及以下的超高性能混凝土电杆。 

3.6  
胶凝材料 binder or cementitious materials 
用于配制混凝土的水泥和矿物掺合料的总称。 

3.7  
标准检验弯矩 standard test bending moment 
正常使用状态下电杆检验位置处的检验弯矩值。 

3.8  
承载力检验弯矩 test bending moment of bearing capacity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电杆检验位置处的检验弯矩值。 

3.9  
抗撞击性能 impact resistance 
电杆抵抗在运输、装卸、安装及使用过程中发生的跌落、撞击及刮碰等荷载作用的能力。 

3.10 
气孔 stomata 
浇筑过程中混凝土混入气泡而导致产品出现的微小孔。 

4 产品分类 

4.1 产品按外形分为锥形杆（代号为 Z）和等径杆（代号为 D），截面宜为环形，也可采用方形或多边

形。产品按不同配筋方式分为钢筋超高性能混凝土电杆（代号为 G）、预应力超高性能混凝土电杆（代

号为 Y）和部分预应力超高性能混凝土电杆（代号为 BY）三种。超高性能混凝土电杆锥形杆和等径杆

均有整根杆和组装杆，组装杆杆段连接方式可分为法兰连接、焊接和插接。 
4.2 产品按锥度分为 1/75 锥度（代号为 A）、1/50 锥度（代号为 B）和 1/37.5 锥度（代号为 C），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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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其他锥度。 
4.3 电杆梢径（或直径）、长度、标准检验荷载、标准检验弯矩、承载力检验弯矩（承载力检验弯

矩为标准检验弯矩的 2 倍），如表 1～表 4 所示，也可生产其他标准检验弯矩的电杆。 
4.4 电杆与基础连接方式可分为直埋式和根部法兰式，如图 1 所示。 

 
说明： 

L ——杆长； 

L1 ——荷载点高度； 

L2 ——支持点高度； 

L3 ——梢端至荷载点距离； 

D ——根径； 

d ——梢径； 

δ ——壁厚。 

图 1 电杆与基础连接方式 

4.5 产品按外形代号、锥度（或锥度代号）、电杆梢径（或直径）、杆长、标准检验弯矩（或标准检验

荷载代号）、品种代号和混凝土类型顺序进行标记。 
注 1：梢径（或直径）单位为 mm；杆长单位为 m；标准检验荷载单位为 kN；标准检验弯矩单位为 kN·m。 

注 2：锥形杆标准检验弯矩指支持点断面处的标准检验弯矩。 

示例 1： 

锥度为 1/75，梢径为 190mm、杆长为 12m、标准检验弯矩为 39kN·m 的部分预应力超高性能混凝土锥形杆，其标

记为 ZA φ190×12×39×BY（UHPC）。  

示例 2： 

锥度为 1/60，梢径为 230mm、杆长为 15m、标准检验荷载为 K 级的钢筋超高性能混凝土锥形杆，其标记为 Z60 

φ230×15×K×G（UHPC）。 

示例 3： 

直径为 300mm 的等径杆、杆长为 9m、标准检验弯矩为 50kN• m 的钢筋超高性能混凝土锥形杆，其标记为 Dφ300

×9×50×G（UH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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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原材料、混凝土配制及构造 

5.1 原材料 

5.1.1 胶凝材料 

5.1.1.1 水泥宜采用强度等级不低于 42.5 级的非早强型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其性能应符合

GB 175 的规定。 
5.1.1.2 粉煤灰应采用Ⅰ级粉煤灰，其性能应符合 GB/T 1596 的规定；硅灰应符合 GB/T 27690 的规

定；粒化高炉矿渣粉应采用 S95 以上的矿渣粉，其性能应符合 GB/T 18046 的规定。当采用其他矿物掺

合料时，应通过试验进行验证，确定混凝土性能满足工程应用要求后方可使用。 

5.1.2 集料 

5.1.2.1 集料宜采用粒径 0.16mm～1.25mm 的石英砂，粒级按粗粒径砂（1.25mm～0.63mm）、中粒径

砂（0.63mm～0.315mm）和细粒径砂（0.315mm～0.16mm）三个粒级，同一粒级中超过粒径范围的颗

粒含量不得大于同一粒级石英砂总量的 5%，且不得含有泥块。其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5 的要求。 

 表 5 石英砂的技术指标 %  
项   目 技 术 指 标 

SiO2含量 ≥97 

氯离子含量 ≤0.02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 ≤0.50 

云母含量 ≤0.50 

含泥量 ≤0.50 

5.1.2.2 石英砂的筛分应按照 JGJ 52 的规定进行检验；石英砂的 SiO2 含量应按 JC/T 874 的规定进

行检验；石英砂的氯离子含量、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云母含量及泥含量应按 JGJ 52 的规定进行

检验。 
5.1.2.3 集料可选用级配Ⅱ区的中砂，粒径大于 3mm 的颗粒含量宜小于 5%。天然砂的含泥量和泥块

含量应符合表 6 的要求；人工砂的石粉含量应符合表 7 的要求。集料碱活性按 TB/T 2922.1 的规定检验

矿物组成和碱活性类型，不应使用碳酸盐类碱活性矿物。硅质骨料按照 TB/T 2922.5 的规定进行碱活性

评定，当 14d 砂浆棒长度膨胀率小于等于 0.10%时，将骨料评定为非碱－硅酸反应活性骨料，可正常

使用；当长度膨胀率大于 0.10%且小于等于 0.20%时，应采用有效抑制措施，并证明有效方可使用；当

长度膨胀率大于 0.20%时，严禁使用。砂的其他性能应符合 JGJ 52 的规定。 

 表 6 天然砂的含泥量和泥块含量 %  
项   目 含泥量 泥 块 含 量 

指标 ≤1.0 ≤0.5 

 表 7 人工砂的石粉含量 %  
项   目 指   标 

MB＜1.4 ≤5.0 
石粉含量 

MB≥1.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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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水 

混凝土拌和用水应符合 JGJ 63 的规定。 

5.1.4 外加剂 

外加剂应符合 GB 8076 和 GB 50119 的规定。减水剂宜选用高性能减水剂，减水率宜大于

30%。严禁使用氯盐类外加剂或其他对钢筋有腐蚀作用及影响混凝土蒸养性能的外加剂。 

5.1.5 钢纤维 

钢纤维宜采用高强度圆截面直纤维，其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8 的规定，其性能检验应按GB 31387 进行。 

 表 8 钢纤维的性能指标  

项   目 性 能 指 标 

抗拉强度（MPa） ≥2000 

长度（12mm～14mm 纤维比例）a（%） ≥96 

直径（0.18mm～0.22mm 纤维比例）b（%） ≥90 

形状合格率（%） ≥96 

杂质含量（%） ≤1.0 

a 50 根样品的长度平均值应在 12mm～14mm 范围内。 
b 50 根样品的直径平均值应在 0.18mm～0.22mm 范围内。 

5.1.6 钢材 

5.1.6.1 普通纵向受力钢筋宜采用热轧带肋钢筋，各项质量指标应符合 GB 1499.2 的规定。 
5.1.6.2 预应力纵向受力钢筋宜采用低松弛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钢绞线和钢棒，各项质量指标应分别

符合 GB/T 5223、GB/T 5224 和 GB/T 5223.3 的规定。 
5.1.6.3 架立圈筋宜采用热轧光圆钢筋、冷拔低碳钢丝，各项质量指标应分别符合 GB 1499.1、JC/T 540 的

规定。 
5.1.6.4 螺旋筋宜采用冷拔低碳钢丝和冷轧带肋钢筋，各项质量指标应分别符合 JC/T 540、GB 13788
的规定。 
5.1.6.5 法兰盘、钢板圈和插接套筒所用钢板牌号宜采用 Q235、Q345 和 Q420，各项质量指标应分别

符合 GB/T 700、GB/T 1591 的规定。如有特殊情况，经试验验证可采用其他材质，并应符合相应标准

要求。 

5.2 混凝土配制 

5.2.1 配合比 

5.2.1.1 微硅粉用量不宜小于胶凝材料用量的 10%，水泥用量不宜小于胶凝材料用量的 50%。 
5.2.1.2 水胶比不宜大于 0.22，胶凝材料用量不宜大于 1000kg/m3。 
5.2.1.3 集料各个粒级的相对比例应遵循最密实堆积理论，单位体积混凝土中集料的堆积体积不宜大于

混凝土体积的 80%。 
5.2.1.4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总氯离子含量不应超过胶凝材料总量的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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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养护 

5.2.2.1 成型后应先静停，静停时的温度应在 10℃以上且不宜高于 40℃，静停时间不应少于 4h。 
5.2.2.2 静停后应高温养护，养护方式宜采用蒸汽养护，封闭成型时可采用干热养护。 
5.2.2.3 高温养护时的温度控制宜采用自动控制系统。升温速度不应大于 15℃/h，升温至 85℃后，保

持恒温（85℃±5℃）6h 以上，再以不超过 15℃/h 的降温速度降温，降温后的模具表面温度不高于环

境温度 30℃时方可进行脱模。 

5.3 构造 

5.3.1 钢筋骨架 

5.3.1.1 纵向受力钢筋应沿电杆环向均匀配置，锥形杆不得少于 6 根，等径杆不得少于 8 根。纵向受力

钢筋直径不得大于壁厚的 2/5。端面应平整，不应有局部弯曲，表面不得有锈蚀和油污。 
5.3.1.2 预应力钢筋调直下料后，其下料长度相对误差不应大于钢筋长度的 1.5/10 000。镦头的强度不

得低于该材料标准强度的 98%。预应力钢筋不得断筋，张拉程度及应力控制方法应符合 GB 50204 的

规定。 
5.3.1.3 预应力钢筋不得有接头；普通钢筋允许有接头，其接头技术要求应符合 JGJ 18、JGJ 107、
GB 50204 的规定。 
5.3.1.4 纵向受力钢筋净距不宜小于集料最大粒径的 1.5 倍且不宜小于 15mm。当配筋太密时，可采取

并筋布置，并筋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50010 的规定；也可沿壁厚方向采取双层布筋，两层主筋之间应

增置螺旋筋，增设的螺旋筋间距不应大于 200mm。 
5.3.1.5 电杆在其全部长度范围内均应配置螺旋筋，螺旋筋直径宜采用 2.5mm～6mm。当锥形杆的梢

径大于等于 190mm、小于 230mm 时，螺旋筋直径不宜小于 3mm；当锥形杆的梢径或等径杆的直径大

于等于 230mm 时，螺旋筋直径不宜小于 4mm。螺旋筋间距在距两端各 1.5m 内不宜大于 60mm，其余

不得大于 120mm。所有杆段的两端螺旋筋应密缠 3 圈～5 圈。 
5.3.1.6 除采用滚焊骨架外，纵向受力钢筋内侧应设架立圈或垫块，架立圈钢筋直径宜采用 4mm～

10mm。当纵向受力钢筋直径大于 18mm 时，架立圈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8 mm。架立圈间距不宜大于

1000mm。垫块可采用单体垫块或连续垫块。垫块如采用黑色金属，应进行热镀锌防腐，若采用其他材

料，除需保证防腐性能外还应保证其抗压强度不低于混凝土强度。 
5.3.1.7 钢丝网、主筋绕丝直径宜采用 1.2mm～3mm，钢丝网、主筋绕丝保护层不大于 3mm 时，应进

行热镀锌防腐处理。 
5.3.1.8 骨架成型后，各部分尺寸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纵向受力钢筋间距偏差不得超过±5mm； 
b） 螺旋筋间距偏差不得超过±10mm； 
c） 架立圈间距偏差不应超过±20mm，垂直度偏差不应超过架立圈直径的 1/40。 

5.3.2 电杆接头、预埋件及预留孔 

5.3.2.1 电杆接头可采用法兰盘、钢板圈焊接、插接套筒等形式，其各项质量指标应符合 GB 50205 的

规定，法兰盘、钢板圈和插接套筒宜采用热镀锌防腐处理，锌层质量应符合 GB 2694 中热浸镀锌件的

锌层质量要求。 
5.3.2.2 预应力钢筋宜采用镦头连接的方法，镦头的承力面应在同一平面内；普通钢筋应采用焊接连接

或机械连接，其质量应分别符合 JGJ 18 和 JGJ 107 的规定。 
5.3.2.3 预埋件、预留孔及泄水孔处应清理干净，定位允许偏差应按表 11 规定。接地螺母、脚钉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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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盒等的外露金属部分应有明显标记。所有外露金属面宜采用热镀锌防腐处理。 

5.3.3 端部处理 

脱模后或出厂前，电杆外露的纵向受力钢筋头应切除，可采用超高性能混凝土浆料封堵。法兰

盘、插接套筒接头端纵向受力钢筋顶部应密闭在电杆混凝土内部且距混凝土端面距离不小于 5mm。产

品出厂前，锥形杆梢端应用混凝土或砂浆封实。 

6 技术要求 

6.1 混凝土抗压强度 

混凝土抗压强度标准值不应小于 90MPa。 

6.2 耐久性能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耐久性能应符合表 9 的要求。 

 表 9 超高性能混凝土的耐久性能要求  

抗冻等级（快冻法） 电通量（C） 抗渗等级 

≥F300 Q－I≤150 ≥P30 

6.3 外观质量 

电杆的外观质量应符合表 10 的规定。 

 表 10 电杆的外观质量要求  
序号 项  目 项目类别 质  量  要  求 

1 表面裂缝 A 超高性能混凝土电杆不得有环向和纵向裂缝 

模边合缝处 A 
模边合缝处不应漏浆。但如漏浆深度不大于 3mm、每处漏浆长度

不大于 300mm、累计长度不大于杆长的 10%、对称漏浆的搭接长

度不大于 100mm 时，允许修补 

法兰盘（或插接套

筒，或钢板圈）与杆

身结合面 
A 

法兰盘（或插接套筒，或钢板圈）与杆身结合面不应漏浆。但

如漏浆深度不大于 3mm、环向累计长度不大于 1/4 周长、纵向长

度不大于 15mm 时，允许修补 
2 漏浆 

钢丝网、主筋绕丝

或限位垫块的弧面外

露点周边 
B 

钢丝网、主筋绕丝或限位垫块的弧面外露点，漏浆深度不大于

1.0mm 的空隙；如漏浆深度大于 1.0mm 但小于 3mm、允许修

补；超出上述范围的空隙不允许出现 

3 局部碰伤 B 局部不应碰伤。但如碰伤深度不大于 3mm、每处面积不大于

50cm²时，允许修补 

4 内、外表面露筋 A 不允许 

5 内表面混凝土坍落 A 不允许 

6 蜂窝 A 不允许 

7 麻面、粘皮 B 不应有麻面或粘皮。但如每米长度内麻面或粘皮总面积不大于

相同长度外表面积的 5%时，允许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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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续） 

序号 项  目 项目类别 质  量  要  求 

8 气孔 B 
不允许有直径大于 5mm 且深度大于 2.5mm 的气孔，直径大于

3mm 和深度大于 1.5mm 的气孔应进行封闭处理，任意 1m 杆段

长度上应封闭处理的气孔总量不得大于 15 个 

注 1：表面裂缝中不计龟纹和水纹。 
注 2：A 类项目为受检的抽检样品超差应全部合格的项目，B 类为受检的抽检样品超差不应超过 2 根的项目。 

6.4 尺寸允许偏差 

电杆的尺寸应符合本标准要求或按设计图纸制造。电杆的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1 的规定。 

 表 11 电杆的尺寸允许偏差  

序号 项   目 项目类别 质  量  要  求 
mm 

锥形整根杆 B ＋20 
－40 

锥形组装杆段 B ＋15 
－30 

1 杆  长 

等径组装杆段 B ±10 

2 壁  厚 A ＋6 
0 

3 外 径 B ＋4 
0 

4 保护层厚度 A ＋4 
0 

电杆梢径小于等于 190 A ≤L/800 
5 杆段弯曲度 

电杆梢径或小端直径大于 190 A ≤L/1000 

杆 底 B ≤5 

法兰盘 B ≤2 

插接套筒 B ≤2 
6 端部倾斜 

钢板圈 B ≤3 

纵向两孔间距 B ±4 

固定式 B ≤2 
横向 

埋管式 B ≤3 
预留孔 

直径 B ＋2 

厚度 B ＋2 
－0.5 

电杆外径 
小于等于 400 

B ±2 
插接 
套筒 

外径 

电杆外径大于 400 B ±3 

7 预埋件 

钢板圈 厚度 B ＋1.0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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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续） 

序号 项   目 项目类别 质  量  要  求 
mm 

电杆外径 
小于等于 400 

B ±2 
钢板圈 外径 

电杆外径 
大于 400 

B ±3 

内外径 B ±2 

螺孔中心距 B ±1 

7 预埋件 

法兰盘 

端板厚度 B ＋1.5 
－0.5 

8 法兰盘或插接套筒或钢板圈轴线与杆段轴线 B ≤2 

注 1：保护层厚度偏差为制造与设计的差数，但保护层最小厚度应符合 6.5 的规定。 
注 2：A 类项目为受检的抽检样品超差应全部合格的项目，B 类为受检的抽检样品超差不应超过 2 根的项目。 

6.5 保护层厚度 

壁厚 30mm 以上超高性能混凝土电杆纵向钢筋的净保护层厚度不得小于 10mm。壁厚 30mm 及

以下的薄壁超高性能混凝土电杆纵向钢筋的净保护层厚度不得小于 7mm。保护层厚度允许偏差如

表 11 所示。 

6.6 力学性能 

6.6.1 钢筋混凝土电杆加荷至标准检验弯矩时，裂缝宽度不得大于 0.10mm，残余裂缝宽度不得大

于 0.03mm。 
6.6.2 预应力混凝土电杆加荷至标准检验弯矩时，不得出现裂缝；锥形杆杆长小于等于 12m 时，杆顶

挠度不得大于（L1＋L3）/50；杆长大于 12m、小于等于 18m 时，杆顶挠度不得大于（L1＋L3）/35。 
6.6.3 部分预应力混凝土电杆加荷至标准检验弯矩的 80%时，不得出现裂缝。加荷至标准检验弯矩

时，裂缝宽度不得大于 0.06mm；锥形杆杆长小于等于 12m 时，杆顶挠度不得大于（L1＋L3）/35；杆

长大于 12m、小于等于 18m 时，杆顶挠度不得大于（L1＋L3）/30。 
6.6.4 等径杆、杆长大于 18m 的锥形杆及对挠度和裂缝宽度有特殊要求的电杆，其标准检验弯矩时的

挠度和裂缝宽度由供需双方协议规定。 
6.6.5 加荷至承载力检验弯矩时，不得出现下列任一种情况。 

a） 受拉区混凝土裂缝宽度达到 1.0mm 或受拉钢筋被拉断； 
b） 受压区混凝土破坏； 
c） 接头法兰盘、焊接钢板圈或插接套筒破坏； 
d） 挠度：按悬臂式试验的锥形杆，薄壁超高性能混凝土电杆杆顶挠度大于（L1＋L3）/10，其他超高性

能混凝土电杆杆顶挠度大于（L1＋L3）/8；按简支式试验的等径杆，直径小于 400mm，挠度大

于 L0/50；直径大于等于 400mm，挠度大于 L0/70。 

6.7 抗撞击性能 

对于壁厚小于 30mm 的超高性能混凝土电杆应进行抗撞击性能检验，抗撞击性能检验的每个锤击

点均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第 1 次锤击后，锤击点无明显损伤，锤击点外围不出现肉眼可见裂缝； 
b） 第 2 次锤击后，裂缝宽度小于 0.1mm，合计裂缝长度小于 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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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 3 次锤击后，不得出现贯穿的孔洞，裂缝宽度小于 0.2mm，最大裂缝长度小于 500mm。 

7 试验方法 

7.1 混凝土抗压强度 

混凝土拌和物应在搅拌站或喂料工序中随机取样，制作立方体试件，3 个试件为一组。每天拌制的

同配合比的混凝土，取样不得少于一次，每次至少成型一组，与电杆同条件养护，试块试压时间与脱

模时间相同。混凝土抗压强度试验方法应符合 GB/T 50081 规定的方法进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抗压强度试验应采用 100mm×100mm×100mm 立方体试件，加载速率为 1.2MPa/s； 
b） 抗压强度试验值不乘以折减系数； 
c） 每组混凝土试件强度代表值的确定应符合 GB/T 50107 的规定。 

7.2 混凝土耐久性能 

混凝土的电通量、抗渗性和抗冻性试验应按照 GB/T 50082 规定的方法进行。 

7.3 外观质量、尺寸 

外观质量、尺寸的检验工具与检验方法如表 12 所示。 

 表 12 外观质量、尺寸的检验工具与检验方法  

序号 检 验 项 目 检 验 方 法 量具分度值 
mm 

1 裂缝宽度 用大于等于 20 倍读数放大镜测量，精确至 0.01mm 0.01 

2 漏浆缝长度 用钢卷尺测量，精确至 1mm 1.00 

3 漏浆缝深度 用钢尺测量细丝插入深度，精确至 1mm 0.50 

4 碰伤长度 用钢卷尺（或钢直尺）测量，精确至 1mm 1.00 

5 碰伤深度 用钢尺测量，精确至 1mm 0.50 

6 内、外表面露筋 观察 — 

7 内表面混凝土坍落 观察 — 

8 蜂窝 观察 — 

9 麻面、粘皮 用钢卷尺（或钢直尺）测量，精确至 1mm 1.00 

10 杆长 用钢卷尺测量，精确至 1mm 1.00 

11 壁厚 用钢直尺或卡尺在同一断面互相垂直的两直径上测量四处壁

厚，取其最大值和最小值，精确至 1mm 
0.50 

12 外径 用钢直尺或卡尺在同一断面测量互相垂直的两直径，取其平

均值，精确至 1mm 
1.00 

13 弯曲度 将拉线紧靠电杆的两端部，用钢直尺测量其弯曲处的最大距

离，精确至 1mm 
0.50 

14 端部倾斜 用 90°角度尺或钢直尺及 150mm 长钢直尺测量，精确至
1mm 0.50 

15 预留孔直径及位置 用钢卷尺（或钢直尺）测量，精确至 1mm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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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续） 

序号 检 验 项 目 检 验 方 法 量具分度值 
mm 

16 插接套筒外径 用钢卷尺或卡尺测量，精确至 1mm  0.50 

17 法兰盘、插接套或钢板圈

筒厚度 用游标卡尺测量，精确至 0.1mm 0.10 

18 法兰盘、插接套筒或钢板

圈轴线与杆段轴线偏差 用吊锤及钢直尺测量，精确至 1mm 0.50 

7.4 保护层厚度 

保护层厚度检验工具与检验方法如表 13 所示。 

 表 13 保护层厚度检验工具与检验方法  

检 验 项 目 检 验 方 法 量具分度值 
mm 

保护层厚度 

用钢直尺测量 3 个点，每个断面测 1 点： 
——锥形杆第 1 点在 B 支座处（法兰式锥形杆在距法兰底部 0.6m

处）；第 2 点在距梢端 0.5m 处；第 3 点在前面两点中间的任一处，

精确至 0.5mm。 
——等径杆距端头 0.5m 处各 1 点，中部 1 点，精确至 0.5mm 

0.50 

7.5 力学性能 

电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见附录 A，根部法兰连接及埋入混凝土基础中的锥形杆试验，其根部应模

拟实际使用情况进行固定。 

7.6 抗撞击性能 

电杆抗撞击性能试验方法见附录 B。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8.2 出厂检验 

8.2.1 检验项目 

混凝土抗压强度、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不包括保护层厚度）、力学性能（包括抗裂、裂缝宽度和

标准检验弯矩时的挠度）。 

8.2.2 检验批量 

同材料、同工艺、同品种、同荷载级别、同规格的电杆，每 2000 根为一批；但在 6 个月内生产总

数不足 2000 根且不少于 30 根时，也应作为一个检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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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抽样、检验 

8.2.3.1 混凝土抗压强度：检查混凝土抗压强度试验记录，混凝土抗压强度按 GB/T 50107 检验评定。 
8.2.3.2 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从受检批中随机抽取 10 根电杆，逐根进行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检验。 
8.2.3.3 力学性能：从已抽取的 10 根样品中，随机抽取 1 根电杆进行抗裂、裂缝宽度和标准检验弯矩

时的挠度检验。 

8.2.4 判定规则 

8.2.4.1 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 

10 根受检电杆中，A 类项目应全部合格，B 类项目的超差不超过 2 根，则判定该批产品的外观质

量和尺寸偏差合格。 

8.2.4.2 力学性能 

a） 抗裂、裂缝宽度和标准检验弯矩时的挠度检验均符合 6.6 规定时，则判定该批产品力学性

能合格。 
b） 如不符合 6.6 规定，允许从同批产品中再抽取 2 根电杆进行复检。2 根复检电杆复检结果如全部符

合 6.6 规定，则剔除原不合格的 1 根，判定该批产品力学性能合格；复检结果中如仍有 1 根电杆

不符合 6.6 规定，则判定该批产品力学性能不合格。 

8.2.4.3 总判定 

混凝土抗压强度、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力学性能均符合标准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 

8.3 型式检验 

8.3.1 检验项目 

混凝土抗压强度、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力学性能、保护层厚度和抗撞击性能等。 

8.3.2 检验条件 

当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产品结构、原材料、生产工艺和管理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同类产品连续生产 4000 根或在 12 个月内生产总

数不足 4000 根且不少于 30 根时； 
e） 国家或地方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提出进行检验时。 

8.3.3 抽样、检验 

8.3.3.1 混凝土抗压强度：见 8.2.3.1。 
8.3.3.2 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见 8.2.3.2。 
8.3.3.3 力学性能：从已抽取的 10 根样品中，随机抽取 1 根电杆进行力学性能检验。 
8.3.3.4 抗撞击性能：从已抽取的 10 根样品中，另抽取 1 根电杆进行抗撞击性能检验。 
8.3.3.5 保护层厚度：抽取 1 根经承载力检验弯矩检验的电杆，进行保护层厚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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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判定规则 

8.3.4.1 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 

见 8.2.4.1。 

8.3.4.2 力学性能 

a） 抗裂、裂缝宽度、承载力检验弯矩和挠度检验的电杆，符合 6.6 规定时，则判定该批产品力学性

能合格。 
b） 电杆不符合 6.6 规定时，允许从同批产品中再抽取 2 根电杆进行复检；2 根复检电杆复检结果

如全部符合 6.6 规定，则剔除原不合格的 1 根，判定该批产品力学性能合格；复检结果如仍有

1 根电杆不符合 6.6 规定，则判定该批产品力学性能不合格。 

8.3.4.3 抗撞击性能 

a） 3 次捶击均符合 6.7 规定时，则判定该批产品抗撞击性能合格。 
b） 3 次捶击中有两次及以上不符合 6.7 规定时，则判定该批产品抗撞击性能不合格。 
c） 3 次捶击中有 1 次不符合 6.7 规定时，允许从同批产品中再抽取 2 根电杆进行复检。2 根复检

电杆复检结果如全部符合 6.7 规定，则剔除原不合格的 1 根，判定该批产品抗撞击性能合格；

复检结果如仍有 1 根电杆不符合 6.7 规定，则判定该批产品抗撞击性能不合格。 

8.3.4.4 保护层厚度 

a） 被测的 3 点保护层，均符合 6.5 规定时，则判定该批产品保护层厚度合格。 
b） 3 点中有 1 点不符合 6.5 规定时，允许从同批产品中再抽取 2 根电杆进行复检；2 根复检电杆

复检结果如全部符合 6.5 规定，则剔除原不合格的 1 根，判定该批产品保护层厚度合格；复检

结果如仍有 1 点不符合 6.5 规定，则判定该批产品保护层厚度不合格。 
c） 3 点中有 2 点不符合 6.5 规定时，判定该批产品保护层厚度不合格。 

8.3.4.5 总判定：混凝土抗压强度、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力学性能及保护层厚度均符合标准要求时，则

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因委托方要求或对耐久性、抗撞击性能有要求的，耐久性、抗撞击性能可作判定。 

9 标志与产品合格证 

9.1 标志 

9.1.1 永久标志 

产品明显部位应设置永久标志。永久标志位置，梢径或直径不小于 190mm，宜标在距根部 3.5m
处；梢径小于 190mm 时，宜标在距根部 3.0m 处。 

9.1.2 临时标志 

临时标志包括超高性能混凝土电杆代号（U）、锥度代号、梢径（等径杆为直径）、杆长、标准检验

荷载代号或标准检验弯矩、电杆类型、制造日期等标在电杆表面上，其位置略低于永久标志。 
表示方法如下。 

− − − −电杆代号-锥度代号 梢径 长度 标准荷载代号或标准检验弯矩 电杆类型

制造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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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U A 190 15 P BY
2016.12.6

− − − − −

 

9.2 产品合格证 

电杆出厂时，应随带企业统一编号的产品合格证，其内容应包括： 
a） 制造企业名称、商标、地址、电话； 
b） 生产日期、出厂日期； 
c） 执行标准； 
d） 产品品种、规格、荷载级别； 
e） 混凝土抗压强度检验结果； 
f） 纵向受力钢筋抗拉强度检验结果； 
g） 外观和尺寸偏差检验结果； 
h） 力学性能检验结果； 
i） 制造企业技术检验部门签章。 

10 贮存与运输 

10.1 贮存 

10.1.1 产品堆放场地应坚实平整。 
10.1.2 产品可根据不同杆长分别采用两支点或三支点堆放。杆长小于等于 12m 时，宜采用两支点支

承；杆长大于 12m 时，宜采用三支点支承。电杆支点位置如图 2 所示。 

 

图 2 电杆支点位置示意图 

10.1.3 产品应按品种、规格、荷载级别、生产日期等分别堆放。锥形杆梢径大于 270mm 时，堆放

层数不宜超过 6 层；锥形杆梢径小于等于 270mm 时，堆放层数不宜超过 10 层。 
10.1.4 产品堆垛应放在支垫物上，层与层之间用支垫物隔开，每层支承点应在同一平面上，各层支垫

物位置应在同一垂直线上。 
注：在保证不会对电杆表面产生破坏，也不会使电杆产生裂纹或弯曲的前提下，可以采用其他方式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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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运输 

10.2.1 产品起吊时，不分电杆长短均须采用两支点法。装卸、起吊应轻起轻放，严禁抛掷、碰撞。 
10.2.2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支承要求应符合 10.1.4 中的有关规定。 
10.2.3 产品装卸过程中，每次吊运数量为梢径大于等于 190mm 的电杆，不宜超过 3 根；梢径小于

190mm 的电杆，不宜超过 5 根；如果采取有效措施，每次吊运数量可适当增加。 
10.2.4 产品由高处滚向低处，应采取牵制措施，不得自由滚落。 
10.2.5 产品支点处应套上软质物，以防碰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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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电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A.1 适用范围 

A.1.1 悬臂式试验方法，适用于不同梢径锥形杆的力学性能试验。 
A.1.2 简支式试验方法，适用于不同直径等径杆的力学性能试验。 

A.2 试件 

试件按出厂检验或型式检验的规定随机抽样。 

A.3 试验仪器设备 

A.3.1 台座 

固定试件的台座，可采用钢台座或钢筋混凝土台座。悬臂式试验或简支式试验采用水平加荷时，

应加设灵活的滚动台座。 

A.3.2 仪器 

试验仪器应按规定期限检定，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A.1 的规定。 

 表 A.1 试验仪器技术要求  
技术指标 

测量项目 仪器名称 单位 
量程 分度值 精度 

0～10 
0～20 

0.01 
荷载 荷载测力器 kN 

0～100 
0～200 

0.1 

满程：0.5% 

挠度 挠度仪或 
直尺或卷尺 

mm 0～1500 1.0 满程：0.5% 

0～100 1.0 满程：0.5% 
台座位移 直尺或百分表 mm 

0～30  0.01 0.5%Ⅰ级 

裂缝宽度 20 倍读数放大镜 mm 0～6 0.01 0.01 

A.4 试验方法 

A.4.1 悬臂式试验方法 

锥形电杆如杆长不大于 10m，采用一个滚动台座；杆长大于 10m 时，采用两个及以上滚动台座。

悬臂式试验装置示意图如图 A.1 所示。 

A.4.2 简支式试验方法 

等径电杆宜采用水平加荷或垂直加荷，允许加荷点与支点互换。垂直加荷应考虑自重影响，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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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试验装置示意图如图 A.2 所示。 

 
说明： 

1——混凝土（或钢制）台座； 

2——滚动台座； 

3——测力传感器； 

4——挠度观测点； 

5——A 点位移测点； 

6——B 点位移测点； 

P——荷载； 

L——杆长。 

图 A.1 悬臂式试验装置示意图 

A.5 试验加荷 

A.5.1 加荷要求 

加荷绳索上测力计或力传感器应靠近荷载作用点。应使加荷绳索与试验电杆接触造成的影响降到

最低；当不可避免时，应提请委托方注意。荷载施加应避免撞击效应，避免接头处的滑动。 

A.5.2 加荷程序 

A.5.2.1 钢筋混凝土电杆 

a） 由零按标准检验弯矩 20%的级差加荷至标准检验弯矩的 80%，然后按标准检验弯矩 10%的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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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加荷至标准检验弯矩，每次静停时间为 3min，测量并记录裂缝宽度及挠度值。 
b） 由标准检验弯矩卸荷至零，卸荷后静停时间为 3min，测量并记录残余裂缝宽度及挠度值。 
c） 由零按标准检验弯矩 20%的级差加荷至标准检验弯矩的 160%，测量并记录裂缝宽度及挠度

值。再按标准检验弯矩 10%的级差继续加荷至承载力检验弯矩，每次静停时间为 3min，观测

并记录各项读数。 

 
说明： 

1 ——支点； 

2 ——测力传感器； 

3 ——A、B 点位移测点； 

4 ——挠度观测点； 

P ——荷载； 

L0 ——跨距； 

L ——杆长。 

图 A.2 简支式试验装置示意图 

A.5.2.2 预应力混凝土电杆 

a） 由零按标准检验弯矩 20%的级差加荷至标准检验弯矩的 80%，然后按标准检验弯矩 10%的级

差继续加荷至标准检验弯矩，观察是否有裂缝出现。如果在标准检验弯矩下未出现裂缝，则继

续按标准检验弯矩 10%的级差加荷至裂缝出现，测量并记录裂缝宽度及挠度值，每次静停时

间为 3min。 
b） 由初裂弯矩卸荷至零，卸荷后静停时间为 3min，测量并记录其残余裂缝宽度及挠度值。 
c） 由零按标准检验弯矩 20%的级差加荷至标准检验弯矩的 160%后，再按标准检验弯矩 10%的级

差继续加荷至承载力检验弯矩，每次静停时间为 3min，观测并记录各项读数。 

A.5.2.3 部分预应力混凝土电杆 

a） 由零按标准检验弯矩 20%的级差加荷至标准检验弯矩的 60%，然后按标准检验弯矩 10%的级

差继续加荷至标准检验弯矩的 80%，观察是否有裂缝出现。若无裂缝出现，再按标准检验弯

矩 10%的级差继续加荷至标准检验弯矩，每次静停时间为 3min，测量并记录裂缝宽度及挠度

值。 
b） 由标准检验弯矩卸荷至零，卸荷后静停时间为 3min，测量并记录残余裂缝宽度及挠度值。 
c） 由零按标准检验弯矩 20%的级差加荷至标准检验弯矩的 160%后，按标准检验弯矩 10%的级差

继续加荷至承载力检验弯矩，每次静停时间为 3min，观测并记录各项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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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3 荷载误差 

试验时，加荷值的允许偏差为 2%。 

A.5.4 加载速率和荷载持续时间 

对于每一级荷载，加荷应平稳、均匀。每次静停时间不少于 3min，观测并记录各项读数。 

A.5.5 承载力的确定 

当在加载过程中出现 6.6.5 所列的情况之一时，应取前一级荷载值作为承载力荷载的实测值；当在规

定的荷载持续时间内出现上述情况之一时，应取本级荷载值与前一级荷载值的平均值作为承载力荷载的

实测值；当在荷载持续时间结束后出现上述情况之一时，应取本级荷载值作为承载力荷载实测值。 

A.6 试验结果计算 

A.6.1 弯矩计算 

A.6.1.1 锥形杆采用悬臂式试验时，实测弯矩按式（A.1）计算： 

 ui ui 1M P L＝  （A.1） 

式中： 
Mui ——任一级荷载作用下的弯矩值，kN·m； 
Pui ——任一级荷载加荷值，kN； 
L1 ——荷载点高度，m。 

A.6.1.2 等径杆采用简支式试验时，实测弯矩按式（A.2）～式（A.4）计算： 
水平加荷时： 

 ui
ui a2

P
M L＝ （清除自重影响） （A.2） 

垂直向下加荷时： 

 2ui
ui a 0

1
2 8

P Q
M L qL

＋
＝ ＋  （A.3） 

垂直向上加荷时： 

 2ui 0
ui a a

1
2 2

P Q qL
M L qL

－ －
＝ ＋  （A.4） 

式中： 
Pui ——由测力器测得的加荷值，kN； 
Q ——试验设备总重，kN； 
q ——电杆单位长度的自重，kN/m； 

L0 ——跨距，m； 
La ——加载点至支座中心线的距离，m。 

A.6.2 挠度计算 

A.6.2.1 悬臂式试验时，任一级荷载作用下的梢端挠度，按式（A.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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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Bi
si Ci Ai

2

a aa a L a
L

=
＋

－ ＋  （A.5） 

式中： 
asi ——悬臂梁试验时，任一级荷载作用下的梢端挠度值，mm； 
aCi ——由测量仪器测得的任一级荷载作用下梢端的变形值，mm； 
aAi ——由测量仪器测得的任一级荷载作用下 A 测点处的变形值，mm； 
aBi ——由测量仪器测得的任一级荷载作用下 B 测点处的变形值，mm； 

L ——电杆总长度，mm； 
L2 ——电杆支持点高度（如图 1 所示），mm。 

A.6.2.2 简支式试验时，任一级荷载作用下的跨中挠度按式（A.6）和式（A.7）计算： 

 0Ai Bi
si Ci 1

12
Pa aa a a
P

＋
＝ － ±  （A.6） 

 A1 B1
1 C1 2

a a
a a

＋
＝ －  （A.7） 

式中： 
asi ——简支式试验时，任一级荷载作用下的跨中挠度值，当向下加荷时取“＋”，向上加荷

时取“－”，水平加荷时，由于电杆自重所产生的挠度忽略不计，mm； 
aCi ——由测量仪表测得中点任一级荷载作用下的变形值，mm； 

aAi ——由测量仪表测得支点 A 处任一级荷载作用下的变形值，mm； 
aBi ——由测量仪表测得支点 B 处任一级荷载作用下的变形值，mm； 
a1 ——电杆在第一级荷载作用下的挠度值，mm； 
P0 ——仪表为零读数时，已作用于电杆上的荷载（如电杆自重和加荷设备的总重），kN； 
P1 ——第一级荷载（不包括 P0），kN； 

aC1 ——由测量仪表测得中点第一级荷载作用下的变形值，mm； 
aA1 ——由测量仪表测得支点 A 处第一级荷载作用下的变形值，mm； 
aB1 ——由测量仪表测得支点 B 处第一级荷载作用下的变形值，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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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电杆抗撞击性能试验方法 

B.1 适用范围 

适用于壁厚小于 30mm 电杆的抗撞击性能试验。 

B.2 试件 

试件按出厂检验或型式检验的规定随机抽样。 

B.3 试验仪器和设备 

B.3.1 锤击设备 

B.3.1.1 锤击设备如图 B.1 所示。 

 
图 B.1 锤击设备 

B.3.1.2 锤头与试件接触端面宜为边长 65mm 正方形平面，锤头质量宜为 8.16kg，摆臂宜为φ40、
壁厚 3.5mm 的钢管，锤头中心到铰接点中心距离为 1.5m。锤头质量偏差为±50g、几何尺寸偏差

为±2mm。 
B.3.1.3 底座、铰接点及锤头与摆杆连接处要牢固，在锤击过程中不得发生跳动和位移。 
B.3.1.4 摆臂需有足够的刚度，连续锤击时锤击点位置偏差不得大于 5mm。 
B.3.1.5 铰接点宜安装轴承，保证转动灵活。 

B.3.2 仪器 

试验仪器应按规定期限检定，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B.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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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B.1 试验仪器技术要求  
技术指标 

测量项目 仪器名称 单位 
量程 分度值 精度 

裂缝宽度 20 倍读数放大镜 mm 0～6 0.01 满程：0.5% 

裂缝长度 直尺 mm 0～1000 1 满程：0.5% 

破坏深度 钢尺 mm 0～100 0.5 满程：0.5% 

B.4 试验方法 

B.4.1 试件准备 

试件应水平放置，轴线与摆臂垂直，锤击点处与锤头轴线完全贴合，锤头与试件接触时，摆臂处

于水平位置，锤击点下方应垫实，衬垫长度不小于 200mm。 

B.4.2 锤击点选择 

每根电杆选择 3 个锤击点分别进行试验，第一个锤击点在距大端 1m 处；第二个锤击点在距大端

2m 处，并将电杆旋转 120°；第三个锤击点在距大端 3m 处，并沿同方向再次旋转 120°。 

B.4.3 锤击方法 

先使摆臂处于竖直位置，然后释放使其自由锤击，每次锤击后对锤击位置观察、测量完毕后，进

行下一次锤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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